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７７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５－０１９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２９２

债券简称：

１３

兴业

０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２９３

债券简称：

１３

兴业

０２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

２０１５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

债券付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３

日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发行的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３

日开始支付

自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期间的利息。根据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１

、发行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债券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３

、债券简称及代码：

１３

兴业

０１

（

１２２２９２

）、

１３

兴业

０２

（

１２２２９３

）。

４

、债券期限、规模和利率：本期债券分为

５

年期固定利率和

７

年期固定利率两个品种。 品

种一（

１３

兴业

０１

、

１２２２９２

）为

５

年期，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发行规模

１５

亿元，票面利率为

６．００％

；品种二（

１３

兴业

０２

、

１２２２９３

）为

７

年期，附第

５

年

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规模

１０

亿元，票面利率为

６．３５％

。

５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

日起不另计利息。

６

、付息日：品种一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９

年每年的

３

月

１３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自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３

月

１３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

作日）。

品种二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２１

年每年的

３

月

１３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２０１５

年

至

２０１９

年每年的

３

月

１３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７

、兑付日：品种一的本金兑付日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３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品种二的本金兑付日

为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３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８

、上市时间和地点：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４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９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１０

、信用评级：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本公司的

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的

５

年

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６．００％

，每手“

１３

兴业

０１

”（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６０．００

元（含税）；本期债券的

７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６．３５％

，每手“

１３

兴业

０２

”（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６３．５０

元（含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一）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

（二）付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３

日

四、本期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１３

兴业

０１

”、“

１３

兴业

０２

”持有人。

五、本期债券付息方法

（一）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

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本公司最迟在本年度付息日前第二个交易日将本年度债券

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

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

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

的公告为准。

（二）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关的兑付

兑息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兑息机构领取债券

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的

个人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兑息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兑息

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如各兑付兑息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

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兑息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

明如下：

１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２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３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２０％

征收。

４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兑息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兑息机构一次性扣除。

５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兑付兑息机构。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

１３

兴业

０１

”、“

１３

兴业

０２

”公司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

资者（以下简称“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

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以及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

得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在向非居民企

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后将税款返还本公司，然后由本公司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七、本次付息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一）发行人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２６８

号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１

号

２２

楼

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

２

号泰康国际大厦

６０７－６０９

室

联系人：梁秀国、元倩昵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０１９３

、

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７５２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９０２２０

、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９７

邮编：

１０００３３

（二）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

２－６

层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２

层

联系人：王俭、权浩庆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４１５

、

６６５６８４２１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７０４

邮编：

１０００３３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１４

邮编：

２００１２０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五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７７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５－０２０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财务数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修改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的决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１０

〕

２０

号）和《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要求，现披露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主要财务数据。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１

、披露范围：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母公司）”）及兴证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证资管”）；

２

、相关数据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３

、相关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兴业证券（母公司）

４４

，

５４２．４６ １７

，

１９０．１３ １

，

４４８

，

６６１．３１

兴证资管

２

，

１９４．８９ ９６４．９４ ６９

，

５６１．９８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五年三月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７２７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５－０１６

衍生证券代码：

１２２２２３

证券简称：

１２

电气

０１

衍生证券代码：

１２２２２４

证券简称：

１２

电气

０２

衍生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８

证券简称：电气转债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

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８４

号《关于核准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

日公开发行

６０

亿元人民币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

６０

亿元人民币，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约为

５９６

，

２８９．７２

万元人民币。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公司实际收

到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汇入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５９．７

亿元人民币（已扣除承销费用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２０１５

）第

１２６

号《上海

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的审验报告》。公司募

集资金现存放于公司已开立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外滩支行募集资金专户内

（账号为

１００１２６２１２９０４０５２１３８４

与

１００１２６２１２９０４０５２１２６０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公司已使用

本次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２５７

，

１０２．７４

万元，余额为人民币

３４２

，

８９７．２６

万元。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外滩

支行（以下简称“乙方”）以及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丙方”）三方共同签署《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开立有关

情况如下：

项目实施单

位

项目名称 开户行 账号

公司

伊拉克华事德二期电站

ＥＰＣ

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外滩支行

１００１２６２１２９０４０５２１２６０

公司 印度莎圣电站

ＢＴＧ

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外滩支行

１００１２６２１２９０４０５２１２６０

公司

越南永新二期燃煤电厂

ＥＰＣ

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外滩支行

１００１２６２１２９０４０５２１２６０

公司

向上海电气租赁有限公

司增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外滩支行

１００１２６２１２９０４０５２１３８４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公司在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募集资金存储金额分别为：（

１

）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外滩支行 （账号：

１００１２６２１２９０４０５２１３８４

） 为人民币

９６７．１７

万元；

（

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外滩支行（账号：

１００１２６２１２９０４０５２１２６０

）为人民币

３４１

，

９３０．０９

万元；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相关商业银行、保荐机构签署的《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就

２０１５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专户”），账号为

１００１２６２１２９０４０５２１２６０

与

１００１２６２１２９０４０５２１３８４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伊拉克

华事德二期电站

ＥＰＣ

项目、印度莎圣电站

ＢＴＧ

项目、越南永新二期燃煤电厂

ＥＰＣ

项目与上海

电气租赁有限公司增资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

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

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乙方应

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８

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

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乙方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提供资金监管服务，按监管资金的每季日均余额

０．２５‰／

季，

于每季月末

２０

日，向公司收取账户资金管控服务费。 上述费用由乙方于每季月末

２０

日，从账

户（户名：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账号：

１００１２６２１０９２０４６１９５１９

）收取。 因任何原因造成本

协议终止，乙方已收取的服务费不予退还。

（八）公司不得将募集资金账户内的募集资金用于在乙方办理定期存单质押贷款等限制使

用的业务，乙方亦不得为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内的募集资金办理前述业务。

（九）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十）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

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因乙方未及时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导致丙方无法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而给丙方造成监管责任的，丙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丙方的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丙方因无法

履行持续督导义务而被监管部门处以行政处罚的金额），但乙方赔偿金额以公司支付给乙方的

账户资金管控服务费的总额为限。

（十一）丙方发现公司、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５－０２８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招商国际金融中心

Ｄ

座

首开股份十三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５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

，

３３９

，

２１８

，

４０９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９．７３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

进行了投票表决。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

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计票、监票。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希模先生主

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０

人，出席

８

人，董事阮庆革先生、刘守豹先生因公务未能参加会议；

２

、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

３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怡先生出席了会议。 部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北京万城永辉置业有限公司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３３９

，

２１４

，

４０９ １００ ４

，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２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北京万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３３２

，

０５９

，

５９３ ９９．４７ ７

，

１５８

，

８１６ ０．５３ ０ ０

３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拟向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４

，

２４４

，

０６５ ９９．９９ ６

，

０００ ０．０１ ０ ０

（二）涉及重大事项，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１

关于公司为北京万城永

辉置业有限公司向渤海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５４

，

２４６

，

０６５ ９９．９９ ４

，

０００ ０．０１ ０ ０

２

关于公司为北京万信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长

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７

，

０９１

，

２４９ ８６．８０ ７

，

１５８

，

８１６ １３．２０ ０ ０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拟向北

京首都开发控股 （集团）

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的

议案

５４

，

２４４

，

０６５ ９９．９９ ６

，

０００ ０．０１ ０ ０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

３

项议案《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拟向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

付担保费的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

１

，

２８４

，

９６８

，

３４４

股不计入上述议

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团结、姚方方

２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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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６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８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５

日以通讯和送达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在公司

１９

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

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永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

９

位董事，现场实到

９

位董事， 其中独

立董事木利民先生委托张华平先生代为出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股

权的议案》；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投资安徽智益隆华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

《关于参与投资安徽智益隆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一）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６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９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隆股份”或“公司”）将持有的安徽辉隆阔

海农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隆阔海”）

３２％

的股权以

０

元的价格转让给上海阔海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阔海投资”）。 转让后，公司继续持有辉隆阔海

１９％

的股权。

２．

辉隆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在公司以现场的形式召开，公司

９

名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相关

意见，本议案不需要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辉隆股份的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属

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上海阔海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浦东新区杨园南路

１１６

号

３

幢

３１１

室

法定代表人：盛岩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捌佰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１１５０００７０００３６

成立日期：二〇〇二年八月二十日

经营范围：饲料及添加剂、工业用动植物油、包装材料、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

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竹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以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 【企业经营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２．

上海阔海投资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３．

上海阔海投资有限公司最近一年未经审计的主要合并财务数据（金额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３１９

，

８６５

，

８５３．８９

负债总额

９４４

，

７１７

，

４６８．６０

净资产

３７５

，

１４８

，

３８５．２９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２

，

７７７

，

１７７

，

１６３．７２

利润总额

９８

，

３５４

，

２４５．６６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本次出售公司所持辉隆阔海

３２％

的股权，该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

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

（

２

）该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项 目 账面价值（元）

股东全部权益

－１９

，

８１４

，

３１９．２２

２．

交易标的的基本资料情况

公司全称：安徽辉隆阔海农产品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安徽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

２７８

号财富广场

Ｂ

座

１８０１－１

室

法定代表人：储节义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佰万元整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５４０８

（

１－１

）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３０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粮食收购。 一般经营项目：食用油、饲料、饲料原料和农副产品

的收购、销售、仓储及代理，粮食销售及代理，化肥、微肥、农药、化工原料及产品的销售、仓储

及代理。

公司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

编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额（万元） 持股比例

１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５．００ ５１％

２

上海阔海投资有限公司

２４５．００ ４９％

３．

交易标的最近一年未经审计的主要合并财务数据（金额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９

，

８６３

，

７３３．７３

负债总额

１０９

，

６７８

，

０５２．９５

应收款项总额

１０

，

９３６

，

９３７．７９

净资产

－１９

，

８１４

，

３１９．２２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８４０

，

８８２

，

４２１．２２

营业利润

－２０

，

３５４

，

０６０．５７

净利润

－２０

，

３９７

，

２３４．０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８

，

２８６

，

８４４．１２

此外，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辉隆阔海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或有事项。

４．

此次交易中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５．

此次出售股权后，辉隆阔海将不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截至公告日，公司不存在为辉

隆阔海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等事项，也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行为。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转让标的：辉隆股份持有辉隆阔海

３２％

的股权。

２．

生效日期：《股权转让协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签署，自审批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

３．

交易定价依据：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的报表中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

－１９

，

８１４

，

３１９．２２

元为基础，经双方协议商定，确定最终转让价格为每股

０

元人民币。

４．

双方协商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受让方享有公司章程所列明的权利，并承担章程所

列明的义务。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后辉隆阔海发生的损益由转让方、受让方按新转让后的持股

比例分别承担或享有。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辉隆股份仍持有辉隆阔海

１９％

的股权，此次股权转让预计减亏

１

，

１６５

万元（具体数据以最终审计为准） ，计入

２０１５

年度损益。 转让后辉隆阔海将不再属于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有利于公司控制对外投资风险，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未来公司将致力于做强做

大农资连锁主业经营，打造以农资供应为核心的农村现代化综合服务平台，符合辉隆股份发

展的需求。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６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２０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安徽智益隆华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根据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隆股份”或“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

为进一步提升综合产业竞争力，加快创新商业盈利模式，借力社会资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１

亿元人民币参与投资安徽智益隆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与投

资安徽智益隆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该议案不需要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３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４

、本次投资该企业的主要目的是间接投资于“安徽高新投壹号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壹号基金”）”［暂定名，以工商注册为准］，投资壹号基金的具体时间以相关权力机

构批复为准。 公司承诺在此项风险投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

归还银行贷款。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１

、金通安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金通安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合肥市高新区香樟大道

２９９

号澜溪镇花园

３９

幢商

６０１

室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１６

日

注册资本 柒仟伍佰万圆整

法定代表人 薛荣年

工商注册号

３４０１９１００００４６５２２

（

１

—

１

）

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管理；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商务咨询；财务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 与辉隆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注册资本

３０３８０

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 秦大乾

工商注册号

３２０５８２００００７７５０３

经营范围

纺织品制造、加工、销售；纺织原料、羊毛、金属材料、五金交电、纺织机械

及器材、塑料制品、煤炭（由分公司经营）购销；实业投资。下设加油站、热

电厂、蒸气生产供应、宾馆、纺织肋剂（除危险品）加工、纸制品及包装品

制造、购销项目；核电装备制造、销售。

关联关系 与辉隆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安徽智益隆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合肥市高新区香樟大道

２９９

号澜溪镇花园

３９

幢商

６０１

室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０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金通安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 储节义

工商注册号

３４０１９１００００４７３２８

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股权投资；商务咨询；财务管理（以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此次投资采取现金增资的方式，标的企业因成立时间短，未开展经营活动，该企业增资前

后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名称

／

姓名

出资

方式

出资

数额

出资比例 名称

／

姓名

出资

方式

出资

数额

出资

比例

安徽智益

隆华投资

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金通安益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现金

６４５．７５ ６３．００％

金通安益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现金

２０ ０．１０％

金通智汇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现金

３７９．２５ ３７．００％

金通智汇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 — —

安徽辉隆农

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现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９５％

华芳集团有

限公司

现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９５％

合计

１

，

０２５ １００％

合计

２０

，

０２０．００ １００％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投资金额：自有资金

１

亿元人民币；

２

、支付方式：《安徽智益隆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签署，合同签订后支付；

３

、此次投资企业为合伙企业，公司为有限合伙人；

４

、本合伙企业存续期间的投资范围限于投资壹号基金，该基金指由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合肥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安徽智益隆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安徽金通安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合肥市共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５

、存续期：

８

年，自本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计算。经执行事务合伙人书面决定，本合伙企业

可以提前终止或延长合伙期限，但应通知全体合伙人；

６

、合伙人及合伙人出资方式、数额： 单位：万元

名称

／

姓名 合伙人类型 出资方式 出资数额 出资比例

金通安益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现金

２０．００ ０．１００％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现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９５０％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现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９５０％

合计

２０

，

０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７

、本合伙企业成立后的任何时候，如因经营所需，且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增加或减

少合伙人的出资额；

８

、经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意，本合伙企业可以有新合伙人入伙。 新合伙人入伙，应依法订立

书面入伙协议。 订立入伙协议时，原合伙人应当向新合伙人如实告知原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

和财务状况。 新合伙人入伙，具体出资和就壹号基金权利义务的享有和承担届时须经全体合

伙人一致同意。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风险分析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投资的目的

此次投资合伙企业主要目的是间接投资于壹号基金，该基金有强大的政府资源和丰富的

管理团队运作经验，能高效遴选出具有资源、渠道、品牌等优势的相关项目，更好地为上市公

司创造快速发展的机会及为投资者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２

、风险分析

尽管此次投资只用于参与壹号基金，但该基金采用市场化手段运作，在运作过程中仍不

能排除市场、利率、宏观经济、社会政治及政策法律等方面带来的不确定性，无法完全规避投

资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３

、对公司的影响

投资该企业不仅顺应公司由产业经营为主向以产业经营与资本运营相结合模式转变的

发展趋势，更将进一步提高辉隆股份的投资水平，增加公司利润来源，同时在安徽省政府极力

引导社会资本更多投向初创企业和早期项目的大背景下，公司积极参与本次投资，将大力提

升企业公众形象以及在省内外的社会影响力。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

３

、安徽智益隆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0879

证券简称：航天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15-007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3

月

3

日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书面会议通知；

3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5

日（星期四）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4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 公司董事刘眉玄先生、王亚文

先生、任德民先生、吕伯儒先生、韦其宁先生、王燕林先生，独立董事李晓龙先生、任军霞女

士、强桂英女士均亲自参加了投票表决。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因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李晓龙先生向董事会提出书面辞呈， 导致公司独立董事

成员不足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根据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公司董事会决定补选韩

赤风先生公司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任期同第十届董事会。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补选独立董事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公

司补选独立董事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补选韩赤风先生为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程序符合有关规定；该候选人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关于任职资格和条件的有关规定，拥有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应具备的能力，

同意将该候选人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 并在履行相关监管审核程序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

行表决。

本议案将在监管机关对该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审核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3

月

6

日

附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韩赤风，男，

1958

年

6

月出生，法学博士。 历任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上海交

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 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民商事法学教学

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国际法学会文化创意产业法律委员会主任、中国

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理事、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等。

证券代码：

002625

证券简称：龙生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0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鉴于

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龙生股

份，股票代码：

002625

）已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9

日、

2015

年

1

月

16

日、

2015

年

1

月

23

日、

2015

年

1

月

31

日、

2015

年

2

月

6

日、

2015

年

2

月

13

日、

2015

年

2

月

27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涉及的各项前期

工作，鉴于该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龙生股份，

股票代码：

002625

）自

2015

年

3

月

6

日上午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

相关公告后复牌，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五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８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４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经营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公告所载的财务数据为母公司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母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主要财务数据

项 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１８

，

６９５．０４

６

，

２０２．２２

８１

，

５１０．８７

４０

，

８７４．２４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股东权益（万元）

１

，

７３４

，

１３８．６８ １

，

７１５

，

１６８．９７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600481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

2015-10

债券代码：

122204

债券简称：

12

双良节

转股代码：

190009

转股简称：双良转股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高管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

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副总经理节连山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调整，节连山先生

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节连山先生的辞职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节连山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的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五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

600581

证券简称：八一钢铁 公告编号：临

2015-002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继续停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1

月

1

日，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之全资子公司新疆八

钢南疆钢铁拜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疆钢铁

"

）实施停产检修（详见本公司临

2014-030

公告）。目前，南疆钢铁的检修工作已经完成，公司正在进行恢复生产的前期准备工作，恢复

生产的具体日期将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五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176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2015-018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接到江西省高新认定工作领导小组

的文件（赣高企认定【

2015

】

4

号）通知：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有效期

为三年，时间自

2014

年

10

月

8

日至

2017

年

10

月

7

日。

根据相关规定， 高新技术企业在资格有效期内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

策，即所得税按

15%

的税率征收。 公司将积极办理税收优惠的相关手续，尽早落实有关税收优

惠政策。 如果未来国家有关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有变，则公司按最新的政策执行。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五年三月六日


